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江苏省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规范化

操作指南（试行）》的通知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省环境监测中心、各驻市环境监测中心：

为规范指导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开展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强化污染溯源监测、监督执法监测的科学性、有效性和规范性，提升“科学治污、精准治污”能力，更好支撑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省厅研究制定了《江苏省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规范化操作指南（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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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公开发布）
（联系人：生态环境监测处  常卫民，武中林；电话：025-58527552、18951651432，邮箱：wuzhonglin@jshb.gov.cn）
江苏省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
规范化操作指南
（试行）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江苏省内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气象参数的测定与判定、点位布设、样品采集、样品运输和保存、样品交接及其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等技术的一般要求。
行业排放标准对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已作规定的，按行业排放标准执行。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指南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指南。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37822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HJ/T 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 194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HJ/T 375
	环境空气采样器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630
	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

	HJ 905
	恶臭污染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DB 32/4041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关于印发江苏省现场监测工作行为规范（试行）的通知》（苏环办〔2019〕29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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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场监测组织
（一）人员
现场监测人员应具备相应的监测能力，持证上岗。现场监测任务需至少指定一名现场负责人，负责现场监测工作的实施，组织制订现场监测方案，落实人员分工，对所有现场监测准备完成情况进行复核确认，并对现场监测人员提出统一技术要求，确保监测工作规范、有序开展。
（二）监测方案
监测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监测目的、评价标准、监测点位、采样时间、监测项目、监测方法、采样频次、采样设备、现场测试仪器、样品保存和运输、样品交接、采样安全以及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措施等。
五、现场监测实施
（一）监测准备
1．现场测试仪器及辅件：风速风向仪、气压表、温湿度仪、测距设备、卫星定位仪等。可采用具有同等或更先进功能的测试设备和辅件替代。
2．现场采样设备及辅件：主要包括环境空气采样器、流量校准器、样品容器、移动电源和样品保存箱等。具体采样设备及辅件要求应依据监测项目分析方法准备。
3．现场记录：气象参数记录表、手工采样记录表、仪器设备校准记录和使用登记表等。
4．防护用品：防沾污手套、防滑工作鞋、现场工作服（长袖）、安全帽、口罩、急救箱等其他根据现场情况需要的防护用品。
（二）仪器设备出库
按照监测方案准备相关仪器设备，检查仪器设备确认无误后，做好出库登记。
现场监测调查
监测人员到达现场后，需要进行现场踏勘，掌握污染源的分布情况，并对被测单位基本情况进行调查，例如主要企业生产状况、原辅材料与主要产品、无组织排放源、无组织废气收集和处理设施运行情况、排污单位平面布局图等。确定被测单位边界情况，若有法定手续，按照法定手续确定边界；若无法定手续，则按照实际边界确定。根据现场调查情况对监测方案内容进行确认。
现场气象条件测定与判定
1．风向和风速的测定
将风向风速仪置于被测单位开阔地带进行风向风速测定，若无适当开阔地带则置于高处（一般不超过15m）测定，每隔1分钟读一个即时风向值（精确到5°）和风速值（精确到0.1m/s）并记录，连续测定10分钟。计算10分钟风速和风向的平均值和风向变化的标准偏差（±S°）。
2．大气稳定度判定
大气稳定度的等级划分为强不稳定、不稳定、弱不稳定、中性、较稳定和稳定共六级。大气稳定度的有关计算和查表方法详见HJ/T 55附录A。
3．监测适宜度判定
综合考虑风速、风向变化和大气稳定度三项气象因子的适宜程度，其中的任一项达到d类，或者其中两项达到c类，均不适宜进行无组织监测。三项气象因子的适宜程度分类表见表1。雨雪天气下，污染物因被吸收而影响监测数据的准确性，不宜进行无组织排放监测。
表1 气象条件的适宜度分类
	适宜程度判定因素
	适宜程度分类1

	
	a
	b
	c
	d

	风向变化大小（±S°）
	＜15°
	15°~29°
	30°~45°
	＞45°

	平均风速（m/s）
	1.0~2.0
	2.1~3.0
	3.1~4.5
	＞4.5

	大气稳定度等级
	F、E
	D
	C
	B、A


注1：适宜程度判定因素中有任一项符合对应类别的要求，即判定为该类别。
无组织监测点位设置

1．周界外监控点的设置
（1）一般情况下监控点设置
“一般情况”指无组织排放源同其下风向的单位周界之间有一定距离，以致不必考虑排放源的高度、大小和形状因素，排放源可看作为一点源。此时，监控点应置于平均风向轴线的两侧，监控点与无组织排放源所形成的夹角不得超出风向变化的±S°范围。
监控点一般设在单位下风向周界外10m范围内，距离地面高度1.5m处，若附近有遮挡则可提高监测点位（不超过15m），最多可设置4个。如果周界外条件不允许（例如周界沿河、共用厂界等），可将监控点移至周界内侧。同时当单位周界围墙通透性不好时，可将采样口抬高至高出围墙20~30cm或将监控点设置距围墙1.5~2.0h（h为围墙高度），距地面1.5m处。
（2）复杂情况下的监控点设置
实际进行无组织监测布点时可能会碰到一些复杂的情况，比如存在局地流场、无组织排放源紧靠围墙、监控点处于涡流区内等。在这些复杂的情况下，一般的布点方法可能无法准确捕捉到无组织排放浓度最高点，此时监测人员可以根据现场无组织排放废气的颜色、现场嗅辨和烟雾分布、地形特点等，同时可采用现场便携式设备测试来分析污染物的扩散轨迹和可能的浓度最高点，并据此设置监控点。
在进行臭气浓度无组织监测时，当排放源紧靠围墙（单位周界），且风速小于1m/s时，在该处围墙外增设监控点。当两个或两个以上无组织排放源的单位相毗邻时，应选择被测无组织排放源处于上风向时进行臭气浓度监测。
2．厂区内挥发性有机物（VOCs）无组织监测点位布设
对厂区内VOCs无组织排放进行监测时，在厂房门窗或通风口其他开口（孔）等排放口外1m，距离地面1.5m以上位置处进行监测。若厂房不完整（如有顶无围墙），则在操作工位下风向1m，距离地面1.5m以上位置处进行监测。
3．当被测单位上风向存在可能影响无组织监测结果的污染源时，可考虑在被测单位上风向布设参照点，当参照点监测结果高于监控点或高于排放标准时，监控点的监测结果仅供参考。
（六）采样时间和频次
无组织监测的采样，一般以连续1h采样计平均值；若污染物浓度偏低，可适当延长采样时间；若分析方法的灵敏度高，仅需用短时间采集样品时，应在1小时内等时间间隔采集3~4个样品计平均值；对于厂区内VOCs无组织排放也可进行任意一次浓度值监测。
恶臭污染物监测的采样，连续排放源间隔2h采1次，共采集4次；间歇排放源选择在气味最大时间内采样，样品采集次数不少于3次。
为了捕捉监控点浓度最高的时间分布，实际监测时可增加采样时间或频次。
（七）现场采样
1．样品采集
监测人员正确连接采样系统后，对仪器进行气密性检查和流量校准，设置采样时间和流量，所有点位同步采样。采样过程中同步测量环境温度和大气压力，有避光、过滤等要求的项目应按照相关监测方法标准的要求执行，采样结束后还需对仪器流量进行校验。具体的采样要求按照监测项目分析方法的要求执行。见附表1。
2．样品保存
样品采集完成后，应将样品密封后放入样品箱，避免阳光直射。需要低温保存的样品，应采取相应的冷藏措施，防止样品变质。若对样品保存时间有要求的，应及时送回实验室分析。具体的样品保存要求按照监测项目分析方法的要求执行。见附表1。
3．样品核对
采样结束后，核对监测方案、现场记录与实际样品数，如有错误或遗漏，应立即重采或补采。如采样现场未按监测方案采集样品，应详细记录实际情况。
4．记录填写
现场记录应包含以下内容：排污单位名称和地址、监测目的、执行标准、监测日期、气象监测数据、使用仪器型号与编号、监测项目、监测方法、样品编号、采样时间、采样流量、采样体积、保存方法、采样人、复核人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有关事项等。
（八）样品运输
采集好的样品应装进专用样品箱中保存，避免运输过程中撞击或剧烈震动而损坏。需要低温保存的样品运输过程中要采取冷藏措施，并尽快送回实验室分析。
（九）样品交接
现场监测人员与接样人员进行样品交接时，须清点和检查样品，并在交接记录上签字。样品交接记录内容包括交接样品的日期和时间、样品数量和性状、测定项目、保存方式、交样人、接样人等。
（十）仪器设备入库
现场使用的测试仪器检查无误后做好入库登记。对于现场使用发现有问题的设备应当及时送检维修，并更换设备状态标签。
（十一）安全防护
现场监测人员需识别现场安全风险，在现场监测和采样过程中配备必要的防护设备、急救用品。现场采样时，若采样位置附近有腐蚀性、高温、有毒、挥发性、可燃性物质，须穿戴防护用具。
六、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一）人员
1．现场监测人员数量应满足采样工作、测试时效的需求，至少4人，均应持有环境空气和废气上岗证。现场负责人须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由从事专业技术工作5年及以上或具有工程师技术职称及以上的人员担任，熟悉监测工作流程与相关监测技术要求。
2．重点对持证不满3年的人员进行监督，关注现场监测的规范性，记录填写的准确性、及时性、充分性。
（二）仪器设备
1．凡属于需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应按计量法规定，定期送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定，检定合格后方可使用。
2．国家强制检定之外的计量器具，可送至有资质的计量机构进行校准，或自行校准、比对，合格后方可使用。
3．计量器具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应按照相关技术要求定期校验、核查和维护。
（三）现场采样
1．每次采样前后，应对采样系统的气密性进行检查。不同监测项目具体要求参见附表1中“现场质量控制要点”。
2．样品采集期间重复测定1~2次风速风向，如果风向偏离采样前计算出的风向变化的±S°范围，此次监测数据无效，应移动监控点位后重新采样。
3．空白样品采集要求应按照项目监测方法标准规定执行；如方法标准中无规定，每个项目在同一批次内至少采集2个空白样品。
4．采样前采样仪器应用经检定合格的标准流量计校准，采样后进行流量校验。不同监测项目具体要求参见附表1中“现场质量控制要点”。
5．每月至少清洗1次采样管路，每月至少对仪器进行1次流量检查校准，其误差应在规定范围内。长时间进行连续采样时，至少每周对采样系统进行1次流量检查校准。及时更换仪器防尘滤膜和干燥剂，一般干燥器硅胶有1/2变色则需更换。
（四）其他要求
其他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要求按照各污染物监测方法标准执行。
附件：无组织废气常规污染物现场采样要点

附件

无组织废气常规污染物现场采样要点
	序号
	污染物
指标
	方法标准
名称
	标准编号
	采样容器和
耗材技术要求
	采样方法
	现场质量控制要点
	样品运输保存要求

	1
	非甲烷总烃
	环境空气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
	HJ 604
	1.全玻璃材质注射器，容积不小于100ml，清洗干燥后备用。
2.气袋容积不小于1L，气袋材质符合HJ 732的相关规定,气袋使用前用除烃空气清洗至少3次，清洗后的气袋总烃含量（含氧峰）≤0.40mg/m3（以甲烷计）；或在甲烷柱上测定，除氧峰外无其他峰时方可使用。
	污染源无组织排放监控点空气按照HJ/T 55或者其他相关标准布点和采样。采样容器经现场空气清洗至少3次后采样。以玻璃注射器满刻度采集空气样品，用惰性密封头密封；以气袋采集样品的，用真空气体采样箱将空气样品引入气袋，至最大体积的80%左右，立刻密封。
	采样容器使用前应充分洗净，经气密性检查合格，置于密闭采样箱中以避免污染。
采样容器采样前应使用除烃空气清洗，然后进行检查。每20个或每批次（少于20个） 应至少取1个注入除烃空气，室温下放置不少于实际样品保存时间后，按样品测定步骤分析，总烃测定结果应低于本标准方法检出限。重复使用的气袋，均须在采样前进行检查，总烃测定结果应低于本标准方法检出限。
3. 运输空白将注入除烃空气的采样容器带至采样现场，与同批次采集的样品一起送回实验室分析。
	采集样品的玻璃注射器应小心轻放，防止破损，保持针头端向下状态放入样品箱内保存和运送。样品常温避光保存，采样后尽快完成分析。玻璃注射器保存的样品，放置时间不超过8 h；气袋保存的样品，放置时间不超过48 h，如仅测定甲烷，应在7 d内完成。

	2
	苯系物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HJ 583
	采样管的材料为不锈钢或硬质玻璃，内填不少于200mg的Tenax（60～80目）吸附剂（或其他等效吸附剂），两端用孔隙小于吸附剂粒径的不锈钢网或石英棉固定，防止吸附剂掉落。管内吸附剂的位置至少离管入口端15mm，填装吸附剂的长度不能超过加热区的尺寸。采样管可直接购买，也可自己填装。采样前应充分老化采样管， 以去除样品残留， 残留量应小于校准曲线最低点的1/4。
	采样前应对采样器进行流量校准。在采样现场，将一只采样管与空气采样装置相连，调整采样装置流量，此采样管仅作为调节流量用，不用做采样分析。常温下，老化后的采样管去掉两侧的聚四氟乙烯帽，按照采样管上流量方向与采样器相连，检查采样系统的气密性。以10～200ml/min的流量采集空气10～20min。若现场大气中含有较多颗粒物，可在采样管前连接过滤头。同时记录采样器流量、当前温度和气压。采样完毕前，再次记录采样流量，取下采样管，立即用聚四氟乙烯帽密封。
	采样前后的流量相对偏差应在10%以内。
现场空白样品的采集：将老化后的采样管运输到采样现场，取下聚四氟乙烯帽后重新密封，不参与样品采集，并同已采集样品的采样管一同存放。每次采集样品，都应采集至少一个现场空白样品。
平行样品：每批样品至少采集一组平行样品，平行样品采集流量为样品采集流量的20%～40%，采样体积相同。平行样品中目标化合物的检出量相对偏差应小于25% ，否则应减小样品采样流量。如减小流量后相对偏差仍大于25%，应更换采样管或重新填充采样管。
第二采样管：每批样品至少采集一个第二采样管。第二采样管应串联在样品采样管后，其目标化合物检出量应小于样品采样管中目标化合物检出量的20%，否则应更换采样管或减少采样体积。
	采样管采样后，立即用聚四氟乙烯帽将采样管两端密封，4℃避光密闭保存，30d内分析。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HJ 584
	活性炭采样管内装有两段特制的活性炭，A段100mg，B段50mg。A段为采样段，B段为指示段。
	采样前应对采样器进行流量校准。在采样现场，将一只采样管与空气采样装置相连，调整采样装置流量，此采样管仅作为调节流量用，不用作采样分析。
敲开活性炭采样管的两端，与采样器相连（A 段为气体入口），检查采样系统的气密性。以0.2L/min～0.6L/min 的流量采气1h～2h。若现场大气中含有较多颗粒物，可在采样管前连接过滤头。同时记录采样器流量、当前温度、气压及采样时间和地点。采样完毕前，再次记录采样流量，取下采样管，立即用聚四氟乙烯帽密封。
	当空气中水蒸气或水雾太大，以致在活性炭管中凝结时，影响活性炭管的穿透体积及采样效率，空气湿度应小于90％。
采样前后的流量相对偏差应在10％以内。
活性炭采样管的吸附效率应在80％以上，既B段活性炭所收集的组分应小于A段的25％，否则应调整流量或采样时间，重新采样。
现场空白样品的采集：将活性炭管运输到采样现场，敲开两端后立即用聚四氟乙烯帽密封，并同已采集样品的活性炭管一同存放并带回实验室分析。每次采集样品，都应至少带一个现场空白样品。
	采集好的样品，立即用聚四氟乙烯帽将活性炭采样管的两端密封，避光密闭保存，室温下8h内测定。否则放入密闭容器中，保存于
－20℃冰箱中，保存期限为1d。

	3
	挥发性有机物（VOCS）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吸附管采样-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44
	吸附管为不锈钢或玻璃材质，内径6mm，内填Carbopack、CarbopackB、Carboxen 1000，长度分别为13、25、13mm。或使用其他具有相同功能的产品。
采集样品前，应抽取20%的吸附管进行空白检验，当采样数量少于10个时，应至抽取2根。空白管中相当于2L采样量的目标物浓度应小于检出限，否则应重新老化。
	采样流量和采样体积：采样流量10～200ml/min；采样体积：2L。当相对湿度大于90％时，应减小采样体积，但最少不应小于300ml。
样品的采集：温度和风速会对样品采集产生影响。采样时，环境温度应小于40 ℃；风速大于5.6m/s时，采样时吸附管应与风向垂直放置，并在上风向放置掩体。
先预设采样流量，把一根吸附管，连接到采样泵，调节流量到设定值，再取下此吸附管，将一根新吸附管连接到采样泵上，按吸附管上标明的气流方向进行采样。环境空气样品的采集参照HJ/T 194的相关规定执行。在采集样品过程中要注意随时检查调整采样流量，保持流量恒定。采样结束后，记录采样点位、时间、环境温度、大气压、流量和吸附管编号等信息。
	气密性检查：把一根吸附管（与采样所用吸附管同规格，此吸附管只用于气密性检查和预设流量用）连接到采样泵，打开采样泵，堵住吸附管进气端，若流量计流量归零，则采样装置气路连接气密性良好，否则应检查气路气密性。
候补吸附管的采集：在吸附管后串联一根老化好的吸附管。每批样品应至少采集一根候补吸附管，用于监视采样是否穿透。
现场空白样品的采集：将吸附管运输到采样现场，打开密封帽或从专用套管中取出，立即密封吸附管两端或放入专用的套管内，外面包裹一层铝箔纸。同已采集样品的吸附管一同存放并带回实验室分析。每次采集样品，应至少带一个现场空白样品。
	样品采集完成后，应迅速取下吸附管，密封吸附管两端或放入专用的套管内，外面包裹一层铝箔纸，运输到实验室进行分析。不能立即分析的样品，立即密封两端或放入专用的套管内，外面包裹一层铝箔纸。包裹好的吸附管置于装有活性炭或活性炭硅胶混合物的干燥器内，并将干燥器放在无有机试剂的冰箱中，4℃保存，可保存7d。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59
	采样罐为内壁惰性化处理的不锈钢采样罐，容积3.2L、6L等规格，耐压值＞241kPa。
过滤器：孔径≤10μm。
采样前需使用罐清洗装置对采样罐进行清洗，清洗过程可按罐清洗装置说明书进行操作。清洗过程中可对采样罐进行加湿，降低罐体活性吸附。必要时可对采样罐在50℃～80℃进行加温清洗。清洗完毕后，将采样罐抽至真空（＜10 Pa），待用。每清洗20只采样罐应至少取一只罐注入高纯氮气分析，确定清洗过程是否清洁。
	样品采集：样品采集可采用瞬时采样和恒定流量采样两种方式。采样需加装过滤器, 以去除空气中的颗粒物。
瞬时采样：将清洗后并抽成真空的采样罐带至采样点，安装过滤器后，打开采样罐阀门，开始采样。待罐内压力与采样点大气压力一致后关闭阀门，用密封帽密封。记录采样时间、地点、温度、湿度、大气压，具体参见HJ/T 194。
恒定流量采样：将清洗后并抽成真空的采样罐，带至采样点，安装流量控制器和过滤器后，打开采样罐阀门，开始恒流采样，在设定的恒定流量所对应的采样时间达到后，关闭阀门，用密封帽密封。记录采样时间、地点、温度、湿度、大气压，具体参见HJ/T 194。采样罐容积为3. 2L和6L时，不同恒定流量对应不同采样时间。
	运输空白：每批样品至少分析一个运输空白。先将高纯氮气或者高纯空气注入真空的清洁采样罐，并带至采样现场。经过与样品相同的处理过程（包括现场暴露、运输、存放与实验室分析）和步骤。
平行样品的测定：每10个样品或每批次（少于10个样品/批）分析一个平行样。平行样中目标物的相对偏差应小于等于30%，否则查找原因并重新分析。

	样品在常温下保存，采样后尽快分析，20天内分析完毕。

	4
	氯化氢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化氢的测定硫氰酸汞分光光度法
	HJ/T 27
	10ml的多孔玻板吸收管采集样品。
	样品采集：环境空气样品采集按引气管、滤膜夹、吸收管、流量计量装置、抽气泵的顺序连接好采样装置，并检查其气密性和可靠性。将0.3μm滤膜装在滤膜夹内，后面串联两支各装5ml吸收液的吸收管以1L/min的流量采气30~60min。长时间采样，需适当加水补充水分蒸发。在采集无组织排放样品时，滤膜夹与第一吸收管、第一吸收管与第二吸收管之间不可用乳胶管连接，应采用聚四氟乙烯或聚乙烯塑料管以内接外套法连接，即将塑料管插入滤膜夹出口及吸收管管口用聚四氟乙烯胶带缠好，接口处再套一小段硅橡胶管。
在操作过程中应注意防尘：手指不要触摸吸收瓶管口、比色管磨口处，以防氯化物沾污。
	/
	如果样品采集后不能当天测定，试样密封后置于冰箱3～5℃保存，保存期不超过48h。

	
	
	环境空气和废气氯化氢的测定离子色谱法
	HJ 549
	聚四氟乙烯滤膜或石英滤膜：对粒径大于0.3µm颗粒物的阻留效率不低于99.9%。
冲击式吸收瓶：25ml冲击式吸收瓶。采样前需用水预先清洗冲击式吸收瓶至洗液电导率小于1.0μS/cm，置于洁净的环境中晾干备用。
	无组织排放样品布点及采样应符合HJ/T 55中的相关规定。采样时，将聚四氟乙烯滤膜或石英滤膜滤膜置于滤膜夹内，串联两支各装10ml水作为吸收液的25ml冲击式吸收瓶，与空气采样器连接。以0.5L/min～1.0L/min 的采样流量，连续1小时采样，或在1小时内以等时间间隔采集3个～4个样品计平均值，如浓度偏低可适当延长采样时间，采样前后流量偏差应≤5%。
	全程序空白：每次采集样品应至少带两套全程序空白样品。将同批次装好吸收液的吸收瓶带至采样现场，不与采样器连接，采样结束后带回实验室待测。每批样品至少测定两个全程序空白，全程序空白测定结果应低于测定下限。否则，应查找原因或重新采集样品。
	样品采集后用聚四氟乙烯软管或内衬聚四氟乙烯薄膜的硅橡胶管密封吸收瓶，于4℃以下冷藏保存，48 h 内完成分析测定。如不能及时分析，应将样品转移至聚乙烯瓶中，于4℃以下冷藏可保存7d。

	5
	氯气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气的测定甲基橙分光光度法
	HJ/T 30
	内装10.0ml甲基橙吸收液的25ml多孔玻板吸收管采集样品。
	按GB 16297-1996附录C的规定确定无组织排放监控点的位置，或按其他特定要求确定环境空气采样点。按引气管、样品吸收装置、流量计量装置和抽气泵的顺序连接采样装置，并按GB16157-1996中9.4的要求检查采样系统的气密性和可靠性。串联2支内装10ml甲基橙吸收液的多孔玻板吸收管，以0.6L/min的流量采样。当甲基橙吸收液颜色明显减退时，即可停止采样，如不退色采样时间选择60min。
	/
	采样后，将两管样品溶液全部转移到100ml，容量瓶中，用水洗涤吸收管，合并转移到此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标线，混匀，待测定。该样品显色完成后溶液颜色稳定，常温下至少可保存15天。

	6
	氰化氢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氰化氢的测定异烟酸-吡唑啉酮分光光度法
	HJ/T 28
	内装0.05mol/L氢氧化钠吸收液5ml的多孔玻板吸收管采集样品。

	按GB 16297-1996附录C确定无组织排放监控点的位置，或按其他特定要求确定采样点。按引气管、样品吸收装置、流量计量装置和抽气泵的顺序连接采样装置，连接管要尽可能短，如无必要，样品吸收装置前可不接引气管。参考GB16157-1996中9.4的要求，检查采样系统的气密性和可靠性。用装有0.05mol/L氢氧化钠吸收液5ml的多孔玻板吸收管以0.5L/min流量，采样30~60min。记录采样流量、时间、温度、气压等，密封吸收管进、出口，避光运会回实验室。
	/
	如果样品采集后当天不能测定，应将试样密封后置于2～5℃下保存，保存期不超过48h。在采样、运输和贮存过程中应避免日光照射。

	7
	硫酸雾
	固定污染源废气硫酸雾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544
	滤膜材质为石英纤维滤膜，直径为90mm。
滤膜应选用空白较低且数值稳定的产品。空白滤筒和空白滤膜的硫酸根含量应低于方法测定下限。
	无组织排放废气布点应符合HJ/T 55中的相关规定。用配有石英纤维滤膜的中流量颗粒物采样器以100 L/min流量采集样品，连续1小时采样，或在1小时内以等时间间隔采集3个～4个样品计平均值，如浓度偏低可适当延长采样时间。采集样品后的滤膜应对折放入干净纸袋或滤膜盒中保存。
	全程序空白：每次采集样品应至少带两个全程序空白样品。将同批次滤膜带至采样现场，不与采样器连接，采样结束后带回实验室待测。
须使用同批次滤膜分别进行样品采集及空白实验。
	采集的样品及全程序空白应于0℃～4℃冷藏、密封保存，于24小时内完成试样制备。若不能及时测定，应将制备好的试样于0℃～4℃冷藏、密封可保存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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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氨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3
	10ml玻板吸收管或大气冲击式吸收管采集样品。
	采样管的准备：应选择气密性好、阻力和吸收效率合格的吸收管清洗干净并烘干备用。在采样前装入吸收液并密封避光保存。
样品采集：采样系统由采样管、干燥管和气体采样泵组成。
环境空气采样：用10 ml吸收管，以0.5～1L/min的流量采集，采气至少45 min。
	采样全程空白：采样时应带采样全程空白吸收管。用于检查样品采集、运输、贮存过程中样品是否被污染。如果采样全程空白明显高于同批配制的吸收液空白，则同批次采集的样品作废。
	1.防止采样管被污染：为避免采样管中的吸收液被污染，运输和贮存过程中勿将采样管倾斜或倒置，并及时更换采样管的密封接头。2.采样后应尽快分析，以防止吸收空气中的氨。若不能立即分析，2～5℃可保存7d。

	
	
	环境空气 氨的测定 次氯酸钠-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534
	10ml大型气泡吸收管采集样品。

	吸收管的准备：应选择气密性好、阻力和吸收效率合格的吸收管清洗干净并烘干备用。在采样前装入吸收液并密封避光保存。
样品采集：采样系统由干燥管、吸收管和气体采样泵组成，吸收管中装有10 ml吸收液。
恶臭源厂界采样：以1.0 L/min的流量采气1～4L，采样时注意恶臭源下风向，捕集恶臭感觉强烈时的样品。
环境空气采样：以0.5～1.0 L/min的流量，采气至少45 min。
	采样全程空白：采样时应带采样全程空白采样管。用于检查样品采集、运输、贮存过程中样品是否被污染。如果采样全程空白明显高于同批配制的吸收液空白，则同批次采集的样品作废。
	1.防止采样管被污染：为避免吸收管中的吸收液被污染，运输和贮存过程中勿将吸收管倾斜或倒置，并及时更换吸收管的密封接头。2.采样后应尽快分析，以防止吸收空气中的氨。若不能立即分析，2～5℃可保存7d。

	9
	硫化氢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 增补版）国家环保总局（2003年） 3.1.11.2
	10ml大型气泡吸收管采集样品。
	吸取摇匀后的吸收液10ml于大型气泡吸收管中，以1.0L/min的流量，避光采样30~60min。采样后，现场显色。加显色剂时操作要迅速，防止在酸性条件下，硫化氢溢出，造成测定误差。显色过程中，显色剂加入后，要速加盖轻轻倒转混匀，避免强烈振摇。
	硫化氢易被氧化，在日光照射下会加速氧化，故在采样、样品运输及保存过程中应避光。

	采样后现场加显色剂，8h内测定。

	
	
	空气质量 硫化氢、甲硫醇、甲硫醚和二甲二硫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 14678
	经真空处理的1L采气瓶采集样品，采气瓶内表面以0.02mol/L磷酸-丙酮溶液涂渍后烘干待用。
	采样时应注意风向和臭气强度变化，应选择下风向指定位置恶臭气味最有代表性时采样，同一样品应平行采集2~3个。采样时拔出真空瓶一侧的硅橡胶塞，使瓶内充入样品气体至常压，随即以硅橡胶塞塞住入气孔，将瓶避光运回实验室。记录采样地点、时间、温度、气压。
	采样瓶使用前要认真检查有无破损迹象，以免炸裂，要保证真空处理后和采样后采样瓶携带中的安全，要防止密封塞不严或脱落。
	将真空采样瓶避光运回实验室，样品需在24h以内分析。

	10
	臭气浓度
	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GB/T 14675
	对新购置的真空瓶或新配置的胶塞，应进行漏气检查，用带有真空表的胶塞塞紧真瓶的大口端，抽气减压到绝对压力1. 33kPa以下，放置1h后，如果瓶内绝对压力不超过2. 66kPa则视为不漏气。
	真空瓶采样：
在实验室内，用真空排气处理系统将采样瓶排气至瓶内压力接近负1.0×105 Pa。
样品采集：采样时打开真空瓶进气端胶管的止气夹（或止气阀），使瓶内充入样品气体至常压，随即用止气夹封住进气口。
气袋采样：
1.检查并确保采样袋完好无损。
2.将排空后的采样袋装入气袋采样箱中，采样时打开进气截止阀，使恶臭气体迅速充满采样袋。开盖取出采样袋，将采集的样品运回实验室。
	真空瓶采样前应采用空气吹洗，再抽真空使用，使用后的真空瓶应及时用空气吹洗。当使用后的真空瓶污染较严重时，应采用蒸沸或重格酸钾洗液清洗的方法理。
	样品采集后应对样品进行密封；真空瓶样品应有相应的包装箱，防止光照和碰撞，气袋样品避光保存。所有样品均应在17~25℃条件下保存，24小时内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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